
审批意见：                              定环表[2014]第       号


根据河北星之光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出具的环评结论，经研究，批复如下：


一、该报告表编制规范，内容全面，连同本批复可以作为该项目的工程设计和环境管理依据，定州市海辉体育用品有限公司年产12000吨体育用品建设项目（补做环评），建有中频感应1T/小时电炉4台，三用一备，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总投资990万元，环保投资43万元。


二、项目选址位于定州市西城区王会同村东120米，项目周围为空地，总占地面积2200平方米；定州市西城区出具了同意建设的选址证明，。


三、建设单位要依据环评要求认真落实环评文件及本批复中规定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我局将据此进行验收。


1、中频电炉上方设集气罩+冷却+脉冲反吹布袋除尘器+15米高排气筒，执行《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13/ 1640—2012)中标准要求，无组织排放执行《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13/ 1640—2012)中标准要求；抛丸工序采取布袋除尘器+15米高排气筒；混砂机粉尘、清砂粉尘、脱膜粉尘无组织排放均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二级标准，以上生产设备全部入车间进行生产，实行生产过程全封闭。


2、厂界噪声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的2类。


3、生活污水全部用于厂内地面喷洒抑尘，生产用水综合利用不外排。


4、所有生产原料全部入库，禁止露天堆放，生产厂区全部硬化，并做好厂区绿化工作，固废收集外售，不外排。


四、项目建成后，须到我局办理试生产相关手续，与主体工程配套的污染防治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投入使用，试生产三个月内须书面向我局提出验收申请，验收合格后方可正式投入生产。


五、该项目三同时监管由我局监察大队负责。                                 


经办人：                                     （公  章 ）


                                       年    月    日








